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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緣起 
 

道路工程的品質，民眾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道路是否平

整，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工程會）於 97 年 10

月 20 日奉行政院核定後推動「道路平整方案」，經 6 年執行

結果，因各路權機關已建置完善之管理機制，並熟悉路平作

業方式及管控重點，行政院 103 年 11 月 25 日院臺工字第

1030069088 號函核定自 104 年起由現行道路法規權責機關

接續推動，後續各機關若有需協調事項，工程會將於公共建

設督導會報或相關會議中予以協處；另工程會中央工程施工

查核小組之查核計畫將持續進行道路工程現場查核事宜，以

瞭解各道路主管機關後續執行情形，必要時，並進行專案訪

查作業。 

為督促各機關確實辦理路平相關工作，工程會於 103 年

10 月 14 日拜會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（以下簡稱高檢署），

經雙方就工程實務與查緝不法經驗互相交流討論，取得共

識，除由高檢署提供過去查緝承攬廠商涉及道路工程弊案之

相關案例由工程會轉知各主管機關參考外，並以「通案查

核，專案查緝」原則強化合作關係，即由工程會查核後若發

現異常案件，移請法務部辦理專案查緝，共同為道路工程品

質把關。 

爰此，工程會於 104 年研提「道路工程品質精進抽查計

畫」，隨機抽查各機關已驗收完成之道路工程履約資料，並

抽驗瀝青混凝土厚度及平整度以驗證是否符合規定，以減少

廠商僥倖心態，使機關及廠商更重視品質之管控。經 104

年抽驗 42 組瀝青混凝土厚度及 19 組瀝青混凝土平整度結

果，合格率分別為 76.19％及 84.21％，顯示工程品質仍有改

善之空間，爰 105 年賡續加強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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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104 年度抽查結果及處理 
 

104 年度抽查計畫於 104 年 7 月 1 日至 105 年 1 月 19

日間分 3 批次針對 6 直轄市政府及 15 縣市政府進行 42 件工

程抽查作業，累計抽驗 42 組瀝青混凝土厚度及 19 組瀝青混

凝土平整度。 

統計抽驗結果，瀝青混凝土厚度抽驗 42 組，合格 32 組，

不合格 10 組，合格率 76.19％，不合格率 23.81％；瀝青混

凝土平整度抽驗 19 組，合格 16 組，不合格 3 組（其中 2

組因契約無平整度規定，抽驗結果供參考），合格率為 84.21

％，不合格率 15.79％。 

針對不合格部分（如附錄 1），工程會之處置作為及改

善情形如下： 

一、 要求主管機關檢討改善：函請不合格案件工程之該管工

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明妥處，並督導主辦機關依契約規

定辦理，同時檢討施工、監造、驗收之責任；查察政

府採購法第 63 條、第 101 條規定，及工程會 95 年 2

月 27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069150 號函；涉及營造業之

懲處者，併依營造業法之規定。經各主管機關督導及

檢討改善結果，皆已完成處理。 

二、 移請廉政署查處：依據與高檢署「通案查核，專案查緝」

原則，將不合格案相關資料透過「政府採購聯合稽核

平台」移請法務部廉政署查處，經該署查察結果尚無

不法情事。 

三、 召開檢討會議：105 年 3 月 31 日邀集法務部廉政署、6

直轄市及 15 縣市政府召開檢討會議，要求各機關加強

改善與修正，並建議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指派政風或

專責單位定期或不定期辦理瀝青混凝土相關檢試驗抽

查，使承攬廠商有所警惕，以遏止偷工減料情形發生。

另工程會依前述會議結論，於 105 年 5 月 10 日將總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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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電子檔放置於工程會網站（http://www.pcc.gov.tw）

內之「工程管理/道路工程查核網/道路工程資訊分享

區」，提供各機關下載參考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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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 105 年度計畫內容 
 

本計畫於 105 年 6 月 6 日核定後實施，計畫內容摘述如

下： 

一、 策略作法： 

（一） 依據工程會組織條例第 6 條掌理事項，執行道路工程

品質管理督導作業，並以文件檢視及現場抽驗方式辦

理。 

（二） 抽查案件以抽驗瀝青混凝土厚度為主，壓實度為輔：

針對近期完工並驗收完成之道路工程鑽心取樣，抽驗

瀝青混凝土厚度是否符合契約規定，以確保施工品

質。另壓實度部分，除個案隨機抽驗外，原則於工程

會中央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依年度計畫進行道路工程

類施工查核時納入指定試驗項目辦理，該項抽查結果

併入最終成果併同檢討。 

二、 辦理期程：自 105 年 7 月至 106 年 3 月止。 

三、 抽查件數：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分別抽查 3 件工程為原

則，預估抽查總件數 63 件（不含連江縣政府，因該轄

區皆為水泥混凝土路面），必要時得調整抽查件數。 

四、 參與單位：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、政

風單位、抽查標案之主辦機關、監造單位、施工廠商；

另於每批次中擇 1 次邀請法務部廉政署會同辦理。 

五、 抽查流程 

(一) 行前準備： 

１、 分批次完成抽查，每次由「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」

挑選案件，並簽奉核准。 

２、 通知被抽查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之工程施工查核小

組，並副知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之政風單位、被抽驗

機關準時出席。另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先行配合辦

理下列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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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督導被抽驗機關通知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人員

(至少 1 人參加）當日會同。 

(2) 督導被抽驗機關提供工程契約、圖說、規範等

有關瀝青混凝土之規定（含保固期之瑕疵處理

規定）；材料檢試驗管制總表及歷次檢試驗報

告；結算驗收證明書，若驗收期間有辦理瀝青

混凝土取樣試驗者，請一併提供試驗報告。 

(3) 協助確認抽查標案之瀝青混凝土鑽心取樣是由

施工廠商自行辦理或由工程會委外辦理。另若

施工廠商無法自行辦理，並請提供當地鑽心取

樣廠商，俾工程會辦理詢價事宜。 

(4) 協助提供抽查標案鄰近可出具財團法人全國認

證基金會（TAF）認可之瀝青混凝土厚度及壓

實度試驗報告之實驗室，俾辦理詢價。 

３、 工程會依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提

供之廠商或實驗室進行詢價，並簽奉核准後執行。 

４、 考量每直轄市或縣市抽查 3 案及行車距離時間過

長，有關委託之瀝青混凝土鑽心廠商及厚度試驗實

驗室不以 1 家為限。 

５、 除北部區域外，其他市縣可能因選案地點、車程等

因素不及於 1 日內辦理完畢，將因實際需求採分開

2 日辦理或連續 2 日方式辦理。 

(二) 現場取樣： 

１、 抽查是日，由工程會向工程團隊說明取樣流程、重

點、注意事項等，並查閱契約規範等相關資料。 

２、 領隊選定瀝青混凝土厚度取樣地點。 

３、 送驗： 

(1) 試體經各單位人員現場簽認及拍照後，送至財

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（TAF）認可實驗室進

行試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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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試體送到實驗室至試驗期間（若需辦理養護）

由實驗室負責保管；如有特殊情形（如離島無

實驗室），試體得由工程會帶回保管，並於規

定時間送至實驗室試驗。 

(三) 試驗結果判定及處置： 

１、 試驗結果之判定標準以契約及施工規範為原則。 

２、 試驗報告 5 份，工程會留存 1 份，4 份函送直轄市

或縣市政府施工查核小組，並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

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轉知主辦機關、監造單位及施工

廠商判讀。 

(1) 判讀結果合格，存查結案。 

(2) 判讀結果不合格，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工程施

工查核小組查明妥處，並督導主辦機關依契約

規定辦理，同時檢討施工、監造、驗收之責任，

將預定改善處理情形及時程回復工程會專案

列管。另請查察政府採購法第 63 條、第 101

條規定，及工程會 95 年 2 月 27 日工程企字第

09500069150 號函（公開於工程會網站）。涉及

營造業之懲處者，併請依營造業法之規定。 

(3) 如發現實驗室有出具不實檢驗報告者，將通知

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（TAF）依規定進行

相關處分。 

３、 針對判讀結果不合格案件，將依據與高檢署「通案

查核，專案查緝」原則，透過「政府採購聯合稽核

平台」函請法務部廉政署處理。 

六、 經費來源：所需費用由工程會工程管理處業務費項下支

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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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抽查過程 
 

本計畫針對 6 直轄市政府及 15 縣市政府進行 63 件工程

抽查作業，抽查流程如圖 4.1，自 105 年 8 月 5 日至 105 年

11 月 10 日完成抽查。63 件工程抽查作業中，累計執行 63

組瀝青混凝土厚度抽驗及 6 組瀝青混凝土壓實度抽驗，抽查

之標案及項目如表 4.1。 

另中央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 105 年度執行工程查核案

件中，涉及 6 直轄市政府及 15 縣市政府之道路工程案中，

抽驗瀝青混凝土厚度及壓實度各 3 組，抽查之標案及項目如

表 4.2。 

綜上，本次抽查 66 件工程抽查作業中，累計執行 66 組

瀝青混凝土厚度及 9 組瀝青混凝土壓實度抽驗。 

 

 

 

 
圖 4.1 道路工程品質精進抽查作業流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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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1 瀝青混凝土厚度及壓實度試驗抽查一覽表 

抽查項目 
抽查 

日期 

抽查 

機關 
受查標案 

主辦 

機關 
厚度 

壓實

度 

104 年度全市道路維護工程

(單價標) 

基隆市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基隆市信一路道路改善工

程 

基隆市政府

工務處 
● ● 

105. 

10. 

13 

基隆

市政

府 
104 年度全市道路維護工程

第二標(單價標) 

基隆市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松山路（永吉路至忠孝東

路）路面更新工程 

臺北市政府

工務局新建

工程處 

●  

104 年度文山區鄰里道路設

施單價預約維護暨災害防

救第 2 批工程 

臺北市文山

區公所 
●  

105. 

11. 

08 

臺北

市政

府 

104 年度道路預約維護零星

修繕工程 

臺北市政府

工務局新建

工程處 

● ● 

104 年度新莊區道路品質提

升工程及刨除料回收販賣

工程暨人手孔調降工程(第

1.2.3 區) 

新北市新莊

區公所 
●  

新北市鶯歌區 104 年度道

路路面巡補及養護工程(開

口合約) 

新北市鶯歌

區公所 
●  

105. 

09. 

23 

新北

市政

府 

蘆洲區 104 年度道路路面

改善及修補工程暨刨除料

回收販賣工程-開口合約 

新北市蘆洲

區公所 
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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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項目 
抽查 

日期 

抽查 

機關 
受查標案 

主辦 

機關 
厚度 

壓實

度 

觀音區文化路坑尾段-文化

路 石 橋 段 ( 縣 道

115)1K+300~5K+000 路面

改善工程」 

桃園市政府

工務局養護

工程處 

●  

104 年度桃園市新屋區轄內

道路(縣、鄉道除外)及其他

相關附屬設施損壞維修工

程 

桃園市新屋

區公所 
●  

105. 

09. 

14 

桃園

市政

府 

中壢市中北路二段等 5 條

道路路面改善工程 

桃園市中壢

區公所 
●  

104 年度一般建議急需辦理

道路巷道改善工程（單價發

包）-三民路等道路改善工

程 

新竹市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新竹市 104 年度北區道路

平整改善工程(單價發包)-

光華街等道路改善工程 

新竹市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105. 

10. 

27 

新竹

市政

府 

新竹市 104 年度香山區道

路平整改善工程 (單價發

包))-元培街等道路改善工

程 

新竹市政府

工務處 
● 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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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項目 
抽查 

日期 

抽查 

機關 
受查標案 

主辦 

機關 
厚度 

壓實

度 

104 年度竹東鎮鄉道養護及

改善工程（開口契約） 

新竹縣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竹東鎮市區道路改善工程 
新竹縣竹東

鎮公所 
●  

105. 

09. 

20 

新竹

縣政

府 
峨眉鄉石井村道路路面修

復工程 

新竹縣峨眉

鄉公所 
●  

後龍鎮大庄里 19 鄰自來水

延管路面修復工程、後龍鎮

埔頂里 8、9 鄰自來水延管

路面修復工程 

苗栗縣政府

水利處 
●  

104 年度通霄鎮路面申挖復

舊工程（開口契約） 

苗栗縣通霄

鎮公所 
●  

105. 

08. 

26. 

苗栗

縣政

府 

苑裡鎮 104 年度申挖 AC 路

面修復工程第二期 

苗栗縣苑裡

鎮公所 
●  

新民街(建國路至大智路)拓

寬工程 

臺中市政府

建設局 
●  

臺中市環中路(西屯路~朝

馬路)、(向上路~永春東路)

路面改善工程 

臺中市政府

建設局 
●  

105. 

09. 

01 

臺中

市政

府 

臺中市沙鹿區沙田路等 4

件路平改善工程 

臺中市政府

建設局 
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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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項目 
抽查 

日期 

抽查 

機關 
受查標案 

主辦 

機關 
厚度 

壓實

度 

104 年度市區道路養護計畫

-草屯鎮忠孝街、信義街路

面改善工程、草屯鎮儒林街

路面改善工程等 2 件 

南投縣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104 年中寮鄉縣道 139 線道

路養護工程等 4 件 

南投縣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105. 

08. 

26. 

及 

09. 

12 

南投

縣政

府 

104 埔里鎮縣道 131 線

1K~5K 沿線路面改善工程

等 3 件 

南投縣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彰化市華山路等路面改善

工程 

彰化縣彰化

市公所 
●  

溪湖鎮彰水路一段 257 巷

路面排水及擋土牆改善工

程 

彰化縣溪湖

鎮公所 
●  

105. 

09. 

07 

彰化

縣政

府 

芳苑鄉縣道 148 線功湖北

路南側道路改善工程 

彰化縣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雲林縣 104 年度斗六市等

10 鄉鎮縣鄉道道路挖掘刨

除回鋪工程（預估） 

雲林縣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虎尾鎮東屯里等道路挖掘

修復工程 

雲林縣虎尾

鎮公所 
●  

105. 

08. 

29 

雲林

縣政

府 

水林鄉都市計畫區水南村

外環道等路面改善工程 

雲林縣水林

鄉公所 
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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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項目 
抽查 

日期 

抽查 

機關 
受查標案 

主辦 

機關 
厚度 

壓實

度 

中興路 726 巷等六條路面

整修工程 

嘉義市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友忠路快車道(北港路至世

賢路)路面整修工程 

嘉義市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105. 

08. 

18 

嘉義

市政

府 

吳鳳南路慢車道(垂楊路至

世賢路)路面整修工程 

嘉義市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104 年度鄉道維護計畫-太

保市嘉 58 線、嘉 45 線及六

腳鄉嘉 57 線、嘉 59 線道路

養護改善工程 

嘉義縣政府

建設處 
●  

新港農地重劃區東路 4 
嘉義縣新港

鄉公所 
● ● 

105. 

11. 

10 

嘉義

縣政

府 

水上鄉道路改善工程 
嘉義縣水上

鄉公所 
●  

南化區東和里區道 176-2線

AC 路面改善工程 

臺南市南化

區公所 
●  

104 年度安南區各里內小型

路溝改善工程（西二） 

臺南市安南

區公所 
●  

105. 

08. 

31 

臺南

市政

府 

市道 173 線 21~22k 等路面

改善工程 

臺南市政府

工務局 
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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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項目 
抽查 

日期 

抽查 

機關 
受查標案 

主辦 

機關 
厚度 

壓實

度 

高雄市第 69 期市地重劃工

程 

高雄市政府

地政局土地

開發處 

●  

104 年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

園區本工五路路面更新工

程 

高雄市政府

經濟發展局 
●  

105. 

09. 

23 

高雄

市政

府 

104 年度鳳山區等道路巡

查、補修、刨鋪及緊急搶修

工程(開口契約) 

高雄市政府

工務局養護

工程處 

●  

五溝村及成德村道路改善

工程 

屏東縣萬巒

鄉公所 
●  

社上村土庫路路面改善工

程 

屏東縣萬丹

鄉公所 
●  105. 

08. 

05. 

屏東

縣政

府 屏東市機場西側外環道路

( 縣 道 189 線 )0K+800 

-5K+800擇要路段改善工程

屏東縣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宜蘭市 14,14-1 號道路新闢

工程 

宜蘭縣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104 年度宜蘭市管線挖掘舖

面修復工程(開口合約) 

宜蘭縣宜蘭

市公所 
●  

105. 

09. 

13 

宜蘭

縣政

府 

104 年度五結鄉道路改善工

程 

宜蘭縣五結

鄉公所 
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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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項目 
抽查 

日期 

抽查 

機關 
受查標案 

主辦 

機關 
厚度 

壓實

度 

市區道路路面改善工程 
花蓮縣光復

鄉公所 
●  

「 吉 安 鄉 一 號 公 路

(7K+490~8K+125)新闢 (含

南華二街拓寬)工程」暨「中

正路、中央路、中山路、中

美路路面改善工程」等二件

工程 

花蓮縣政府

建設處 
●  

105. 

09. 

21 

及 

09. 

22 

花蓮

縣政

府 

104 年壽豐鄉編號鄉道及市

區重要道路養護工程(開口

契約) 

花蓮縣壽豐

鄉公所 
●  

台東市區等 11 件道路改善

工程 

臺東縣政府

建設處 
●  

東 68線等 10件道路改善工

程 

臺東縣政府

建設處 
●  

105. 

08. 

15 

及 

08. 

31 

臺東

縣政

府 

加拿部落路面改善工程 

臺東縣海端

鄉公所 

 

●  

104 年度鄉道管線挖掘路段

改善工程 

澎湖縣政府

工務處 
● ● 

104 年度鄉道改善工程 
澎湖縣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105. 

11. 

03 

澎湖

縣政

府 
104 年度村里道路 AC 路面

改善工程 

澎湖縣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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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項目 
抽查 

日期 

抽查 

機關 
受查標案 

主辦 

機關 
厚度 

壓實

度 

金門縣金門醫院前方道路

拓寬工程 

金門縣政府

工務處 
●  

金門縣環島北路、環島西

路、伯玉路及西海路等路段

道路排水零星改善工程(二)

金門縣政府

工務處 
● ● 

105. 

10. 

26 

金門

縣政

府 

道路刨除重鋪修復工程(開

口契約) 

金門縣養護

工程所 
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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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2 中央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履約期間瀝青混凝土厚

度及壓實度一覽表 

抽查項目 

厚度 壓實度 
查核 

日期 

主管 

機關 
受查標案 

主辦 

機關 
是否

納入

契約

合格/

不合

格 

是否

納入

契約 

合格

/不

合格

105.

04. 

19 

臺中

市政

府 

龍 井 區 龍 泉 里

12-65-6 號道路開

闢工程 

臺中市政

府建設局 是 合格 是 合格

105.

08. 

31 

宜蘭

縣政

府 

國 道 5 號

30K+800-31K+45

0 側車道延伸新闢

工程 

宜蘭縣政

府工務處
是 合格 是 合格

105.

11. 

23 

臺北

市政

府 

105 年度寬度 8 公

尺以下道路更新

及附屬設施改善

預約式契約工程

(第 4 標)(內湖、南

港區) 

臺北市政

府工務局

新建工程

處 
是 合格 是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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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抽查結果分析 
 

本計畫抽查案件由工程會會同政風單位（或邀請法務部

廉政署）、主辦機關、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共同檢視契約規

定及履約情形，並於施工現場辦理抽驗工作，其抽驗報告經

主辦機關初判，工程會複判，若有不合格情形，工程會則函

請主管機關督導主辦機關改善，並請法務部廉政署查處，相

關詳細處理過程如附錄 2，重點摘述如下：  

一、 瀝青混凝土厚度抽驗結果 

抽查 66 件工程中，材料使用新拌瀝青混凝土 48 件

（72.73％），再生瀝青混凝土 18 件（27.27％）。瀝青混凝土

厚度抽驗 66 組，抽驗結果合格 63 組，不合格 3 組，合格率

95.45％，不合格率 4.55％，其中臺北市、雲林縣及花蓮縣

政府所屬（轄）3 機關均各有 1 組瀝青混凝土厚度不符契約

規定（如表 5.1）。 

本年度抽驗結果與 104 年抽驗 42 組，合格 32 組，合格

率 76.19％比較（如表 5.2），合格率相對提升 19.26％，顯示

工程會連續 2 年之抽查已達警示效果，促使主辦機關更加重

視道路工程品質，降低承攬廠商僥倖心態。其次，比對 2

年不合格案之主辦機關，大部分屬於區（鄉、鎮）公所，爰

建議各地方主管機關需持續針對所屬區（鄉、鎮）公所及非

工程單位加強教育訓練、查核及抽驗，以提升品質。 

另針對 104 年度發現部分契約之厚度許可差有過於寬

鬆情形，查 105 年度已有所改善，如基隆市政府及花蓮縣政

府之契約皆較 104 年度更為嚴謹。另針對尚有部分契約仍有

較寬鬆之情形，建議各主管機關督導相關主辦機關檢討修正

或由主管機關訂定統一規定。 

 

二、 瀝青混凝土壓實度抽驗結果 

瀝青混凝土壓實度抽驗 9 組，合格 9 組，合格率為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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％，經本年度抽驗結果，尚無需建議改善事項。 

 

三、 不合格案件主辦機關改善情形 

針對判讀結果不合格案件計 3 件，工程會已函請該管工

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明妥處，督導主辦機關依契約規定辦理，

同時檢討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監造或專案管理之工程技術

服務廠商，如有監造不實或管理不善情事致機關遭受損害

者，機關應依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採購法）第 63 條第 2 項及

契約約定，追究廠商之責任（契約責任）；承辦之技師如有

應付懲戒之情事，應提報該專技人員主管機關予以懲戒（專

業責任）；廠商如涉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所載情形者，應

即依該條之規定辦理；涉及營造業法之處罰規定者，請通知

該法主管機關處理。 

前述 3 件不合格案，主辦機關分別於 105 年 11 月 3 日、

105 年 12 月 13 日及 106 年 1 月 13 日提送改善結果，皆已

完成（如表 5.4）。 

 

四、 不合格案件法務部廉政署查處情形 

工程會依據與高檢署「通案查核，專案查緝」原則，將

不合格案相關資料透過「政府採購聯合稽核平台」移請法務

部廉政署處理。本次抽驗之 3 件不合格案，其中 1 件因主辦

機關於回復工程會判讀結果函已敘明完成改善，經工程會評

估簽核不另函送，另 2 件則由法務部廉政署查處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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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.1 104 年及 105 年瀝青混凝土厚度不合格案件表 

項

次 

主管 

機關 

104 年度 

不合格標案（主辦機關）

105 年度 

不合格標案（主辦機關）

1 
臺北市

政府 

萬芳社區中心出租國宅基

地內道路銑刨鋪設柏油等

改善工程（臺北市政府都

市發展局） 

104 年度文山區鄰里道

路設施單價預約維護暨

災害防救第 2 批工程

（臺北市文山區公所）

2 
雲林縣

政府 

103 年度義和村三和等道

路路面改善工程（雲林縣

莿桐鄉公所） 

虎尾鎮東屯里等道路挖

掘修復工程（雲林縣虎

尾鎮公所） 

3 
花蓮縣

政府 

鳳林鎮長橋部落基礎工程

（花蓮縣鳳林鎮公所） 

市區道路路面改善工程

（花蓮縣光復鄉公所）

4 
基隆市

政府 

103 年度全市道路改善工

程(單價標)（基隆市政府工

務處） 

－ 

5 
新北市

政府 

中和區大勇街 46 巷道路至

大智街瓶頸打通 -第一標

（新北市中和區公所） 

－ 

6 
彰化縣

政府 

員林鎮源潭里源潭路等路

面改善工程（彰化縣政府

工務處） 

－ 

7 
臺南市

政府 

東區 EL-2-10M、EL-5-10M

道 路 工 程 、 東 區

EM-17-10M 道路（前段）

開闢工程、東區 EL-7-8M

道路工程（前段）（長東街

46 巷）等三案合併（臺南

市政府工務局） 

－ 

8 
宜蘭縣

政府 

103、104 年度蘭陽溪以北

道路橋樑預約維護工程

（宜蘭縣政府工務處） 

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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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主管 

機關 

104 年度 

不合格標案（主辦機關）

105 年度 

不合格標案（主辦機關）

9 
臺東縣

政府 

103 年度卑南鄉全鄉道路

修復第三期工程（臺東縣

卑南鄉公所） 

－ 

10 
澎湖縣

政府 

白沙鄉五村道路改善工程

（澎湖縣白沙鄉公所） 
－ 

 

表 5.2  104 年與 105 年瀝青混凝土厚度不合格案件比較表 

抽驗項目 
       年度 

名稱 
104 105 

抽驗數 42 66 

合格數 32 63 

不合格數 10 3 
厚度 

合格率（％） 76.19 95.45 

抽驗數 19 

合格數 16 

不合格數 3 
平整度 

合格率（％） 84.21 

－ 

抽驗數 9 

合格數 9 

不合格數 0 
壓實度 

合格率（％） 

－ 

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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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.3 瀝青混凝土厚度許可差有過於寬鬆情形之改善比較 
項

次 

主管 

機關 
104 年抽查案件契約規定 105 年抽查案件契約規定 

1 

基隆

市政

府 

厚度 5 ㎝，合格標準為每

1000平方公尺作厚度鑽心取

樣 1 處，取其平均厚度值（其

中試體個別厚度檢驗值大於

6 ㎝者，該試體厚度檢驗值

以 6 ㎝列入平均厚度檢驗值

計算之），單位工區各點介於

4~6 ㎝且全單位工區平均仍

足 5 ㎝者視為合格。厚度 10

公分，合格標準為每 1000 平

方公尺作厚度鑽心取樣 1

處，取其平均厚度值（其中

試體個別厚度檢驗值大於 12

㎝者，該試體厚度檢驗值以

12㎝列入平均厚度檢驗值計

算之），單位工區各點介於

8~12 ㎝且全單位工區平均

仍足 10 ㎝者視為合格。（基

隆市政府工務處） 

厚度 5 ㎝，合格標準為每 1000
平方公尺作厚度鑽心取樣 1
處，取其平均厚度值（其中試

體個別厚度檢驗值大於 5.5 ㎝

者，該試體厚度檢驗值以 5.5
㎝列入平均厚度檢驗值計算

之），單位工區各點介於

4.5~5.5 ㎝且全單位工區平均

仍足 5 ㎝者視為合格。 

厚度 10 ㎝，合格標準為每 1000

平方公尺作厚度鑽心取樣 1

處，取其平均厚度值（其中試

體個別厚度檢驗值大於 11 ㎝

者，該試體厚度檢驗值以 11 ㎝

列入平均厚度檢驗值計算

之），單位工區各點介於 9~11

㎝且全單位工區平均仍足 10

㎝者視為合格。（基隆市政府工

務處） 

2 

新竹

市政

府 

契約規定厚度許可差，平均

厚度少於原設計厚度之 10％

（含）以上者及每一試體之

個別值少於原設計厚度 20％

（含）以上者，其所代表檢

驗區段應視其情況刨除重鋪

或加鋪補強。（新竹市政府工

務處） 

每 1000 平方公尺應鑽取試體

1 個，檢測其厚度，其檢驗區

段全數平均厚度未達原設計

值，其所代表檢驗區段，應取

最小平均值結算，但平均厚度

少於原設計厚度之 10％（含）

以上者及每一試體之個別值

少於原設計厚度 20％（不含）

以上者，其所代表檢驗區段應

視其情況刨除重鋪或加鋪補

強，惟加鋪厚度不得少於 2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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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主管 

機關 
104 年抽查案件契約規定 105 年抽查案件契約規定 

公分。（新竹市政府工務處） 

3 

嘉義

縣政

府 

厚度 5 ㎝，合格標準為「許

可差：厚度檢測結果，任何

一點之厚度不得少於設計厚

度  1 ㎝以上，其全數之平

均不得少於設計厚度」。（嘉

義縣民雄鄉公所） 

1.依契約圖說規定瀝青混凝土

銑刨加鋪 5 ㎝厚，各點不足

厚度不得大於 1cm，且平均

厚度不得小於設計厚度。

（嘉義縣政府建設處） 

2.依契約圖說規定瀝青混凝土

銑刨加鋪 5 ㎝厚，試體平均

厚度不低於設計厚度，且單

一試體不低於設計厚度之

90%。（嘉義縣新港鄉公所、

嘉義縣水上鄉公所） 

4 

花蓮

縣政

府 

契約規定厚度 5 公分，厚度

許可差規定為任何一點之厚

度不得少於設計厚度 1 ㎝以

上。（花蓮縣吉安鄉公所） 

1.契約規定厚度平均值 10

㎝。路面厚度之許可差 ，

應按其厚度檢測結果，且任

何一點之厚度不得少於設

計厚度 10 ％或 1cm 之較

小者。（花蓮縣政府建設處）

2.契約規定厚度 5 ㎝。路面厚

度之許可差 ，應按其厚度

檢測結果，且任何一點之厚

度不得少於設計厚度 10 

％或 1cm 之較小者。（花蓮

縣光復鄉公所） 

5 

金門

縣政

府 

契約規定路面瀝青混凝土鋪

築厚度為 5cm，又施工規範

第十章 3.3.9(2)規定：「路面

厚度之許可差，應按其厚度

檢測結果，且任一點之厚度

不得少於 1 ㎝，平均厚度不

得少於設計厚度。」（金門縣

政府工務處） 

1.設計圖說規定瀝青混凝土鋪

設 5 ㎝厚，依施工規範第六

章瀝青混凝土鋪面 3.3.9 鋪

築厚度：「(1)路面完成後，

每 1,000 平方公尺應鑽取一

件樣品，依 CNS 8755 A3147

之試驗法，檢測其厚度，檢

測位置以隨機方法決定。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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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主管 

機關 
104 年抽查案件契約規定 105 年抽查案件契約規定 

留試洞於檢測後，應即以適

當材料回填並予夯實。(2)

路面厚度之許可差，應按其

厚度檢測結果，且任何一點

之厚度不得少於設計厚度 l

㎝以上，平均厚度不得少於

設計厚度。」（金門縣政府

工務處） 

2.每批檢驗之平均厚度X未符

合 要 求 ≧X 0.9T+0.295R

者，計算其偏低百分率（計

算至小數第一位為止），並

以該批數量按契約單價計

算，每偏低 1.0%減價 2.0%

驗收給付（例如設計厚度

T=10cm，經試驗求得平均

厚 度 X=9.5cm ， 全 距

R=2.0cm ， 厚 度 要 求 值

0.9T+0.295R=9.6cm，偏低百

分 率 ＝

(9.6-9.5)/9.6×100%=1.0% ，

故該批數量按契約價款減

價 2.0%給付）。偏低百分率

超過 10%者，該批應刨除重

鋪。（金門縣養護工程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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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.4 不合格案件改善及移請法務部廉政署專案查處情形 

項

次 
標案名稱 

不合

格項

目 

主

管

機

關 

主辦

機關

主管/主辦機關 

改善情形 

法務部廉政署

查處情形 

1 

104 年度

文山區鄰

里道路設

施單價預

約維護暨

災害防救

第 2 批工

程 

厚度 

臺

北

市

政

府 

臺 北

市 文

山 區

公 所

臺北市政府 106 年 1

月 13 日府工品字第

10630245700 號函說

明景興路 42 巷 4 弄路

段之瀝青混凝土厚度

試驗報告判讀不合

格，文山區公所已依旨

揭工程契約第 11 條第

3 款附件規定,於 105

年 12 月 22 日辦理重

試，試驗結果經該工程

監造單位判讀合格。 

工程會 105 年

12 月 16 日工

程 管 字 第

10500391531

號函法務部廉

政署查處，該

署正查處中。

2 

虎尾鎮東

屯里等道

路挖掘修

復工程 

厚度 

雲

林

縣

政

府 

雲 林

縣 虎

尾 鎮

公 所

雲林縣政府 105 年 11

月 3 日府採稽二字第

1050554426 號函復表

示依「雲林縣政府公共

工程重點抽查檢驗要

點」附表一、瀝青混凝

土 7. 鋪築厚度不合格

之處置「1. 任 1 個之

厚度小於設計厚度

90%者，得以該點為中

心 2m 直徑範圍內再

鑽 3 個取其平均值取

本案因主辦機

關於回復工程

會判讀結果函

已敘明完成改

善結果，經工

程會評估簽核

不另函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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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標案名稱 

不合

格項

目 

主

管

機

關 

主辦

機關

主管/主辦機關 

改善情形 

法務部廉政署

查處情形 

代該試體。」故本案於

105 年 9 月 27 日依規

定取樣 3 個送 SGS 試

驗室，試驗結果分別為

7.3 ㎝、7.9 ㎝、8.2 ㎝，

平均值為 7.8 ㎝，符合

規定。 

3 

市區道路

路面改善

工程 

厚度 

花

蓮

縣

政

府 

花 蓮

縣 光

復 鄉

公 所

花蓮縣政府 105 年 12

月 13 日府行購字第

1050232881 號函說明

光復鄉公所進行全面

檢測，並針對不合格處

進行刨除重鋪後，檢驗

結果符合規定，另承辦

課長及承辦人各申誡

1 次。 

工 程 會

105.11.15工程

管 字 第

10500353520

號函法務部廉

政署查處，該

署正查處中。

 

 

 



 26

陸、 結論與建議 
一、 本計畫針對 6直轄市政府及 15縣市政府進行 63件道路

工程品質抽查，加計中央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履約期

間道路工程 3 件，累計抽查 66 件工程，其中瀝青混凝

土厚度抽驗 66 組，合格 63 組，不合格 3 組，合格率 95.45

％，與 104 年抽驗 42 組，合格 32 組，合格率 76.19％

比較，合格率相對提升 19.26％，顯示工程會連續 2 年

抽查已達警示效果，促使主辦機關更加重視道路工程品

質，降低承攬廠商僥倖心態。另瀝青混凝土壓實度抽驗

9 組，合格 9 組，合格率為 100％。 

二、 比對 2 年不合格案件，大部分屬於區（鄉、鎮）公所主

辦之工程，另臺北市、雲林縣及花蓮縣政府所屬為連續

2 年皆有不合格案件，爰建議各地方主管機關需持續針

對所屬區（鄉、鎮）公所及非工程單位加強教育訓練、

查核及抽驗，以提升品質。 

三、 104 年度發現部分契約之厚度許可差有過於寬鬆情

形，105 年度已有所改善，如基隆市政府及花蓮縣政府

之契約皆較 104 年度更為嚴謹。另尚有部分契約仍有較

寬鬆之情形，建議各主管機關督導相關主辦機關檢討修

正或由主管機關訂定統一規定。 

四、 工程會未來仍持續不定期辦理道路工程抽查作業，以減

少承攬廠商僥倖心態。另建議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指派

政風或專責單位持續不定期辦理瀝青混凝土相關檢試

驗抽查，以遏止偷工減料情形發生。 

五、 本計畫執行期間，感謝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工程

施工查核小組、政風單位、主辦機關及法務部廉政署協

助，讓本計畫順利完成。 

 


